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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深化“四减”工作
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杭跑改办

〔2018〕28 号）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深化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优化全市营商环境，

全市将针对法人及个体工商户等的办事事项集中开展“四

减”工作。现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“四减”工作全力优化营

商环境的通知》（杭跑改办〔2018〕28 号）文件转发给大家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，重点执行以下几点：

一、认真贯彻执行好市级的“四减”成果。抓紧与市直

部门做好对接，按照“八统一”的规范要求，市级清理取消

的事项、材料、环节，区级应一律取消；市级实现共享的材

料，区级应一律实现共享；市级压缩的办事时间，区级应一

律缩减。对我区有特殊情况而无法与市级同步实现的情况，

请及时报区跑改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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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认真清理区本级自设的事项、环节、材料、时间。

按照“减事项、减材料、减环节、减时间”的要求，对“八

统一”未作要求，我区在办理时自行设定的事项、环节、材

料应一律取消；对“八统一”未明确表述的，按照“能减则

减”，进一步精简优化；对杭州市数据共享平台、商事登记

“一网通”等系统已实现共享的证照材料，一律不得再重复

收取；对本单位已经收取过的材料，一律不得重复收取；进

一步压缩办事时间，提高窗口即办比例。

三、认真做好“一件事”精简优化。积极对接市直相关

牵头部门，参照市直相关“一件事”办理流程、材料精简再

造的成果，做好我区“一件事”“四减”工作，实现“一件

事”流程中材料不重复提交，流程整合精简，效率大幅度提

升。国土萧山分局牵头负责不动产登记领域“一件事”办理

的精简优化；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商事登记领域“一件事”

办理的精简优化；区发改局区牵头负责企业投资项目审批领

域及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“一件事”办理的

精简优化；区规划分局牵头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工程建设许可

阶段“一件事”办理的精简优化；区住建局牵头负责工程建

设项目施工许可阶段和竣工验收阶段“一件事”办理的精简

优化；区环境集团牵头负责用水报装“一件事”办理的精简

优化；区住建局牵头会同中燃、新奥负责用气报装“一件事”

办理的精简优化；国网萧山供电公司牵头负责用电报装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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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事”办理的精简优化。

未尽事宜请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深化“四减”工作全力优

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（杭跑改办〔2018〕28 号）执行。杭州

市数据共享平台开通申报可向区信息中心申请。12 月 27 日

（周四）下班前，请各部门将《现阶段暂无法精简情况汇总

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“四减”工作落实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

电子稿、纸质稿报送至区跑改办。纸质稿需经单位主要领导

签字。

联系人：金莉 82899569，楼琴 82899101；报送邮箱：

xszdpyc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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